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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互助养老的
历史演进、实践模式与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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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农村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极具本土化色彩和社区重建思想的新型就地养老方式，对于推进农村社区建

设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纵向时间维度对唐朝的农社、宋代的义庄、清朝的太监庙和姑婆屋、“大跃进”时期

的福利生产养老组织等互助养老雏形进行了梳理，并从横向空间维度对当代涌现的政府主导、民间支持和精英带

动３种互助养老类型及适应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立足互助传统、整合社区资源、拓展互助范围、创

新互助形式４个层面，提出了促进互助养老从“民间互助”向“规范互助”、从“一元互助”向“多元互助”、从“老老互

助”向“代际互助”、从“志愿互助”向“储蓄互助”转变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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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国养老问题日益突

出，尤其对于农村老人而言，由于家庭养老功能弱

化、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不健全、老人对机构养

老的接受度也较低，使农村养老问题更加严峻，因

此，亟需构建一种新型、普适的养老方式。农村互助

养老作为一种对社区资源和老人自身资源充分开发

利用的养老方式，既区别于传统的家庭养老，也不同

于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是对中国传统儒家互助文

化的再继承与再挖掘，是一种极具本土化色彩和社

区重建思想的新型就地养老方式。

互助养老能够有效整合各类养老资源，使老年

人群的智力资源、体力资源及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利

用，使其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得到充分实现，有利于

全方位提升老年人的成就感和幸福感。目前国内各

地对于互助养老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然而，对于农

村互助养老如何定位、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尚未形

成明确认识，也缺乏系统性研究。据此，本文试图通

过对农村互助养老历史的纵向梳理和当前互助养老

模式的横向比较，来探索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模式

和走向。

一、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演进

在我国历史上，个人、家庭、集体或组织成员之

间形成的、以获得利益和情感为目的所表现出的互

帮互助的社会文化［１］是农村互助养老得以产生的文

化基础。它发端并完善于我国历经两千年的儒家文

化中，在人伦关系层面按照差序格局的方式由内而

外、由近及远扩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墨家

的思想中就已体现了奉献精神和互助思想，而唐宋

则是互助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由“蓝田四吕”（指活

跃于北宋时期的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兄

弟４人）制定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吕氏乡

约》，就是互助思想的集中体现。这部乡约由德业相



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部分组成，其中

患难相恤属于典型的民间自发救济，倡导乡邻互助

互爱。在此影响下，当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批以互

助为核心、以养老为目的组织机构。此后，清朝仍延

续了唐宋时期的互助养老思路，但在近代百余年的

动荡时期，其发展举步维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随

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互助”才

重新进入政策视野。从历史发展的时间维度，同时

结合互助养老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态，将农村互助

养老的演进历程梳理如下：

（一）唐朝的农社

在唐朝，民间结社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活动，

因破坏或干扰了官社（最主要的表现方式是国家的

祭祀礼仪）祭祀的严肃性一度被国家所禁止，但由于

其拥有坚实的社会基础，生命力十分顽强，并最终得

到了政府的承认。经史料推断，虽然唐开元年间对

民间结社的态度是禁断的，但当时作为互助养老载

体的“农社”却是个例外，它得到了朝廷的正面鼓励，

成为了一个官督民办的特殊存在［２］。所谓“农社”就

是把临近的几家或几十家组织起来进行结社而成为

一个整体，以保证在发生困难时内部成员之间能够

互相帮助，从而实现自救。农社创立的目的主要是

帮助年纪大的、尤其是没有子嗣的老人解决养老问

题。古书记载：“农民在‘丁壮’之时，虽可以耕种过

活，但老弱以及‘鳏茕’者，则恐无以为生，故必须‘事

资拯助’，才可免晚年之忧患”［３］。此外，无子嗣老人

可在农社内寻求侍丁。只要双方愿意，上报政府，得

到同意后便可履行奉养义务，帮助老人养老送终。

而且，随着农社的推广，互助养老作为家庭养老的辅

助方式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二）宋代的义庄

义庄是在血缘和地缘的基础上，由宗族中有能

力的仕宦、士绅、地主、商人等捐置房屋和田产，以达

到使本宗族发扬光大之目的的一种封建宗族赈恤组

织［４］。历史上，义庄的发展经历了“宋代的倡导与勃

兴、明代的停滞与恢复、清代的发展与成熟”三个阶

段［５］。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义庄是范仲淹于１０４９年

在其故乡苏州设立的范氏义庄，因发展较好而成为

义庄的典型代表。纵观我国历史上的义庄，虽然发

展程度有所差异，但主要功能归结起来不外乎赈济

救助、兴办义学、教化社会、稳定地权、赡族等。其

中，赡族功能主要包括以下两种：一种是普惠性家族

福利制，即按照亲疏远近的排序向家族成员发放口

粮、衣料、婚姻费、科举费、丧葬费等，有特殊需要时

也可向义庄借贷、借房屋居住，以保证正常生活，并

为宗族中的老人提供经济上的供养，范氏义庄采取

的就是这种方式；另外一种是特殊救济制，即对族中

鳏、寡、孤、独、老、贫等符合特定条件的对象进行救

济。但受财力限制，大多数义庄都主要针对老者进

行救济，还有一些义庄会给族内的高龄老人发放补

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义庄为载体所开展的

家族互济，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家庭养老的局

限性，还对后世以民间社会组织形式开展互助养老

提供了经验借鉴。

（三）清朝的太监庙和姑婆屋

清朝是我国古代社会救助事业发展的鼎盛时

期。义庄在这个阶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

还出现了一些专为太监服务的组织机构。朝廷专门

设置了一些官方养老机构，如净乐堂、安乐堂、恩济

庄等，但由于其救助力度不高，很多太监最终选择寺

庙为其养老之所。因此，在民间便产生了具有互助

性质的“太监庙”。一般而言，大多数太监在其年富

力强的时候，就做好养老规划，与寺庙保持良好的关

系，他们有时会买地捐献给寺庙，有的直接认寺庙的

主持做师父，或者捐钱用于修建寺庙，以便出宫之后

就可以直接进入寺庙，这具有较强的投资和交换色

彩。据统计，清末民初时仅北京周围就有３０余座

“太监庙”［６］。太监们在寺庙中过着集体生活，既避

免了孤单寂寞，也可以在年老时相互照顾和扶持，死

后寺庙附近的坟地便是他们的安身之所。在当时，

“太监庙”运作模式不一，除上述一般运作模式外，有

一种被称为“兄弟庙”，即入庙者需要缴纳一定的费

用，才能在年老之后入寺养老，吃住不用花钱，有点

类似于现今的养老院；还有一种被称为“子孙缘”，即

无需缴纳任何费用，凭师徒关系入道，磕头进庙即

可，但年轻者要照顾年老者，后死者为先死者送终。

而广东一带的自梳女作为矢志终身不嫁、独身终老

的女性，则会通过缴纳一定费用而进入“姑婆屋”，缔

结金兰会来进行互帮互助，以实现生有所养、死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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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７］。这两类实际上都是互助养老雏形。

（四）“大跃进”时期的福利生产养老组织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的“大跃进”运动中，虽然以高指

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

误严重泛滥，但在互助养老方面的尝试却是可圈可

点的。其中，江西省泰和县书院农业社为解决五保

户问题，于１９５８年建立了福利生产养老组织，包括

１个福利生产养老院和３个福利托儿小组。其中，

以旧祠堂改建而成的福利生产养老院共吸纳五保

户、孤老烈属等１７人，老人在院内主要从事一些副

业生产，如饲养家畜家禽和制作豆腐等；３个福利托

儿小组也吸纳老人加入，共照看幼儿２４人，以保证

其母亲能顺利出勤参与生产劳作。孤寡老人们心情

舒畅，年轻人生产热情也普遍提高，社员们对五保户

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矛盾得到了解决［８］。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村互助养老大致经

历了从宗族和个体结社到集体互助、从民间自发到

组织化制度化的发展过程［９］。受传统儒家孝道伦理

规范的影响，宗族互助一直占主导地位。非血缘个

体之间的联合也是广泛存在的，并为当前农村互助

养老模式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模式

伴随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不流动的乡土

已演变为大流动的村庄［１０］，传统三代同堂、子女与

父母同吃同住的家庭居住模式以及孝道文化规范都

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１１］，农村空巢老人不断增

加，其生活照料与精神关爱问题凸显［１２］。《社会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明确提出：

“要结合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以乡镇敬老院为

基础，以建制村和较大自然村为基点，积极探索农村

互助养老新模式”［１３］。

在此背景下，国内各地农村结合地方传统，相继

探索出各具特色的互助养老模式。根据推广主体的

不同，可以将农村互助养老划分为政府主导、民间支

持和精英带动３种类型。

（一）政府主导型

政府主导型是指地方政府在农村互助养老的具

体实践中居于主导地位，扮演发起者、推动者、支援

者和控制者的角色，并引领互助养老的发展方向。

河北肥乡县和内蒙古化德县均为政府主导型互助养

老的典型范例。２００８年８月，河北省肥乡县前屯村

以“村级主办、互助服务、群众参与、政府支持”为原

则，率先建立了本省首家互助幸福院。其服务对象

主要为年满６０岁生活能自理的农村独居老人、留守

老人、孤寡老人等，在老人愿意的前提下，子女进行

申请并与村委会签订书面协议后即可办理入住手

续，其他有较大困难的老人在提出申请后，经村委会

同意也可入住。这其中“政府支持”发挥了重要作

用，在互助幸福院建设阶段，政府提供必要的建设资

金和场所，按照村级重视程度、交通状况、建设、入

住、管理等因素实行不同标准的财政补贴；在互助幸

福院的后续发展中，县民政局对物质配备进行统一

采购，乡镇统一发放；每年政府还会按每位入住老人

５００元发放运行补贴，以保证互助幸福院的正常运

行。此外，肥乡县政府对于互助幸福院还进行了统

一规划，并按照合作型、普通型、标准型、示范型４种

类型进行了推广。截至２０１２年５月初，全县共建成

互助幸福院２００余家，率先实现全覆盖［１４］。２００９
年，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将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同实施扶贫战略有机联结，以村为单位，建立了“集

中居住、分户生活、统一管理、互帮互助”的农牧区幸

福院模式。这一模式与河北互助幸福院不同，虽然

也是集中居住，但却是分灶吃饭，保持老人原有的生

活方式不变，其目的是排解留守老人的精神孤寂，给

老人提供互相照料的生活空间。

整体而言，政府主导型的互助养老模式在场地

建置、资金筹集和运营管理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但由

于行政手段的干预，往往导致互助中农村老人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地

位体现得不够充分，互助养老机构的运行也多依赖

于政府的投资和政策支持，一旦政府投入的资金或

管理断裂，其可持续性就会成为最大的问题。

（二）民间支持型

民间支持型是指互助养老实践的推动力主要来

自于社会组织、慈善机构等民间团体，并由其充当创

办者和投资人的重要角色，典型的以福建“慈善安居

楼”为主要代表。２０１１年，福建省为完善对农村孤

寡老人的社会救济，尤其是为解决农村“五保老人”

集中供养的问题，在福州市慈善总会的发起下，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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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辖的各县（市），以善款捐助的方式，将全市各个

县、村中经济困难、无房或者住在危房内的老人集中

组织起来，建立了“慈善助老安居楼”，以保障他们的

生活。“安居楼”以村为单位进行建造，主要建在可

利用的闲置集体楼房和空闲土地上，资金筹集主要

采取“四个一点”，即“市、县慈善总会筹一点，县、乡

政府拨一点，村集体出一点，各有关部门帮一点”的

多渠道办法筹措［１５］。建成后其所有权归村集体所

有，老人入住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每栋楼都有楼长

和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还设有负责保洁工作和为

老人提供服务的服务人员。“安居楼”楼房质量好、

居住环境好、生活设施全，极大改善了老人的生活环

境，不仅完善了对农村困难老人的生活救助，还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精神慰藉和生活服务方面的不足。

其中，慈善总会在“安居楼”的选址、筹资、建设、管理

以及后期运行等方面均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既充当

了运营者又担任管理者，支撑着“慈善安居楼”的良

好运转。

这种民间支持型的互助养老主要依托已形成并

良好运转的各类机构，在调动资源、建设场地和获得

老人和子女认同等方面有着较大优势，但由于民间

组织在互助养老的运行中同时担任管理和监督两种

角色，缺乏公信力，再加上自身的局限，在资金筹措

和运营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从而导致这种类型

的互助养老一般覆盖面较小，并不能满足所有老人

的需求。

（三）精英带动型

精英带动型是指依靠少数社会精英的力量将农

村老人团结起来，鼓励老人互相帮助以满足养老需

求，北宋时期的范式义庄就属于这种类型，当代则以

贺雪峰、何慧丽分别在湖北和河南建立的老年协会

为主要代表。２００３年以来，贺雪峰借鉴在温州调研

时的经验，将东部发达地区的老年协会移植到中部

欠发达地区，先后在湖北官桥、贺集、新贺、洪湖渔场

４个老龄人口比例较高的中部村庄，试点建立了“自

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老年人协

会，效果十分显著［１６］。一方面，农村老年人被有效

组织起来参与各项文艺活动，使其精神生活和社会

参与水平得到了提升；另一方面，通过在村民组设立

“二长八员”村落理事会，吸引低龄老年人参与管理

公共事务，促进了农村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再利

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老人的威信和社会地

位［１７］。２００４年，何慧丽先后在阎楼乡大李西村和仪

封乡胡寨村创建了老年人协会，目的是使村里的老

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用”，以维护老年

人的生存权、享受权和发展权。老人协会的主要功

能包括：为老年人提供交流与互助的场所，定期开展

系列性的文娱活动，节假日进行文艺表演和发放慰

问品，参与纠纷调解等社会公益性事务，每天排班清

扫村里道路，开发盈利型福利事业等［１８］。

上述两个具有互助养老性质的老年人协会都是

依托高校，在专业学者的支持和倡导下建立起来的，

也不乏地方妇联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并非纯粹

意义上的群众自发型。相关研究表明，福建等地的

老年人协会也具有精英带动的特点，协会会长多是

由有知识、有领导能力的退休回乡干部担任，他们社

会威望高、号召力强，利于各项活动的开展［１９］。这

类精英带动型的互助养老模式虽然在运营管理上有

一定优势，但其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关注，一旦失去

社会精英这一核心，是否能继续高效运行值得商榷。

三、农村互助养老中存在的问题

各地在农村互助养老中的具体探索各具特色，

但面临的一些共性的问题亟待关注。

（一）老人需求与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

相关研究表明，当前农村空巢老人的需求主要

集中在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和经济供养３个方面，其

中低龄空巢老人对于精神慰藉的需求较多［２０－２１］。目

前形态各异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为节约运营成本，

主要依靠老年人进行自我服务与自我管理，缺乏专

业的服务和管理人员，导致其服务质量、服务内容和

服务水平受到限制。由于绝大多数的互助养老模式

都采用集中居住的形式，许多老年人都会在入住初

期因居住方式的变化而产生适应性问题，亟需专业

人员给予必要的专业指导。

一些互助养老组织明确规定，加入互助养老的老

人均需具有一定的自理能力，这使得互助的范围狭

窄，那些由于家庭功能弱化而难以得到照料的高龄老

人则被排除在外；互助内容也多停留在情感慰籍方

面，而“互助”中相互照料的作用则被削弱。此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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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村互助养老组织目前尚处于建设初期，规模小、

医疗卫生服务等配套公共设施也不完善，其规范化程

度低，难以有效满足对医疗保健等方面的需求。

（二）传统思想与认识不足的共同阻碍

受儒家孝文化影响，传统“多子多福、养儿防老”

的观念仍在农村广泛存在，导致家庭养老仍被认为

是农村老年人最为理想的养老方式［１２］。即便家庭

养老靠不住，多数老年人也多倾向于自我养老，农村

老人对于互助养老的接受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考虑到地方传统、乡土风气、政策支持力度、互助养

老规范化程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农村互助

养老的推广程度势必存在差异，这也是制约农村互

助养老大面积推广的主要因素。相关研究表明，互

助养老模式对乡村的自治传统和集体经济基础均存

在较高要求，目前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机制，导致互

助养老的社会参与不足［２２］。

此外，互助养老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多数农村老

年人对它的认识还浮于表面，往往将其与机构养老

划等号，导致老年人志愿性服务不易开展，互助功能

发挥受限。与此同时，老人子女对于此类新生的互

助养老方式往往心存疑虑，缺乏信任与支持。

（三）政策缺失与资金瓶颈的双重约束

民政部在２０１２年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

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要

支持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国务院在２０１３年制定的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到要探

索建立健康老人参与志愿互助服务的工作机制；国

务院在２０１７年发布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

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中强调，要通过邻里互助、亲

友相助、志愿服务等模式和举办农村幸福院、养老大

院等方式，大力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但这些政

策目前仍多停留在书面文件中，而对互助养老的运

作模式、资金支持、管理主体、法律规范等缺乏操作

化指导，从而不利于互助养老的进一步发展。此外，

互助养老相对于机构养老而言，投入的资金尽管要

少很多，但仍需要一定资金来维持互助场所的建设

修缮、老人日常的水电暖以及相关福利性支出，而目

前这些运营资金多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支持、村集体

的公益金以及少数精英的捐赠与募集，而来自家庭

和社会的支持较少，相关的鼓励机制也不太健全，后

备资金的不足严重影响到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

四、农村互助养老的未来发展走向

（一）立足互助传统，从“民间互助”向“规范互

助”转变

通过上文对中国农村互助养老历史演变形态的

梳理发现，互助养老源自民间，是民众在应对养老危

机过程中形成的自发性策略，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历史根基，像范式义庄、太监庙和姑婆屋等民间

养老形态都对后世的互助养老产生了深远影响。但

历史也表明，如果民间自发型的互助养老如能获得

政府的认可、鼓励和支持，就会逐渐发展出一套完善

的组织管理制度，使互助养老走上更加规范化和制

度化的轨道，像唐朝的农社和集体化时期的福利生

产养老组织便是如此，只是要把握好政府介入管理

的边界和程度。在农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空巢

老人数量不断增多的现实背景下，互助养老正逐步

从民间自发走向制度化，并发展成为一种融居家养

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于一体的新型养老方式，成

为农村家庭养老弱化和社会养老缺失的有效补充。

对此，一方面应注重对“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扶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互助文化传统的再挖

掘，力促互助养老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另一

方面，各级政府应加强对民间互助养老形式的管理、

引导与支持，通过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对领导者与

服务者进行培训、提供配套资金和人力等方式，促进

互助养老逐步从“民间互助”向“规范互助”转变。

（二）整合社区资源，从“一元互助”向“多元互

助”转变

从居住地点上看，农村互助养老具有“离家不离

村、离亲不离情、养老在乡村、享乐家门口”的特

点［２３］，因而仍属于就地养老的范畴。面对当前互助

养老仅停留在简单生活照料层面的现实情况，还应

加强对农村社区内部资源的挖掘与开发，促进互助

养老功能从“一元”向“多元”转变。伴随城镇化的推

进，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农村闲置土地

日益增多，为开展农村互助养老提供了可以改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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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场地。养老设施也可以结合新农村的配套设施

就地取材，配置适合老年人需要的文体活动器材。

有条件的地方还应设法整合村图书阅览室、文化站、

卫生院等设施和资源，开展医疗保健服务和文化娱

乐活动，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可联合农村经济

合作组织，整合入住老人的土地开展规模化经营，有

劳动能力的老人还可以参加农业生产，在丰富他们

闲暇生活的同时，增加其经济收入。组织村民成立

志愿小组，为老人提供无偿服务。

（三）拓展互助范围，从“老老互助”向“代际互

助”转变

如上文所述，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老年人自发互

助养老的传统，还有年轻人孝亲敬老、养老助老的传

统，这就需要吸收两种传统，拓展互助的范围。可借

鉴目前西方国家老少合租［２４］、老少共学、老少同乐

等代际互助模式［２５］，拓展互助的范围，实现从“老老

互助”向“代际互助”的转变。例如，可充分整合附近

中小学以及省内高校等资源，开展相关的代际联谊、

终身学习或文化传承活动或项目，让老人与青少年

共同分享技能、知识和经验，促进彼此间的交流和沟

通，建立起代际支持和互惠的关系网络，既发挥农村

老年人的个人潜能，促进传统技艺和文化的传承，实

现“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又让青少年从老人身

上学到勤俭节约的美德、获得技能和了解当地传统

文化。还可鼓励和动员农村留守妇女与老人结对，

老人可以帮助照看孩子，而妇女可以为老人提供生

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关怀。同时，村内还可经常

组织开展积极向上的代际文娱活动，以促进代际间

的沟通与交流，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积极探索

互助养老院在调解婆媳不和、邻里纠纷、维护社会治

安等方面的作用，在提升老年人权威和社会地位的

同时，促进社区内资源的有效利用，增强居民的社会

凝聚力和归属感。

（四）创新互助形式，从“志愿互助”向“储蓄互

助”转变

面对政策缺失与资金瓶颈，互助养老要想实现

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依靠政府的资助和支持，还需结

合现实情况对互助形式不断创新。就目前情况而

言，较为普遍的形式仍是“志愿互助”，即老年人出于

一种助人的社会责任和利他的社会道德，无偿的为

其他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提供帮助。从帮扶方式上看

主要有以下２种：一种是“单向的救助式”互助，顾名

思义就是一些老人通过某些互助组织，志愿为高龄、

空巢、病残等老人提供帮助，如生活照料上帮助对方

代购、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精神慰藉上主动陪对

方聊天、仔细倾听、帮扶老人外出散步以及参加各类

活动等，甚至有些老人还帮其他老人调解邻里关系、

家庭纠纷等，维护帮扶老人的合法权益，当起了名副

其实的“调解员”。浙江等地兴起的“银龄互助”就属

于这种类型［２６］。另一种是“双向的抱团取暖式”互

助，就是将居住相邻、爱好相当、性格相近或者职业

相同的老人聚居起来，让他们无偿的照顾彼此。美

国的“家园共享”和德国的“老人之家”就属于此类范

围。考虑到老年人在不同生命周期中的体力与健康

情况，促进互助效果最大化的形式应该是不同年龄

段老人间的互助，较好的实现方式就是促进“志愿互

助”向“储蓄互助”转变。“储蓄互助”与城市社区里

的“时间银行”相似，让老人提供的服务经历一个“付

出－积累－支取”的爱心储蓄过程，使老人的服务成

果得到认可并获得激励，最终实现良性互助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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